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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 

初步调查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立   案 
重大违法案件报上

级国土部门备案 

不予立案 

调查取证 

集体会审 撤销立案 

重大案件撤销应报

上级国土部门备案 

移送司法机关 

建议行政处分 

其他部门移交    交 办  巡查发现 

受  理 移送管辖 

举  报 举报方式：（1）12336电话举报；
（2）书面举报；（3）口头举报 

移送有权处理机关的，应向举

报人说明 

 

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告知交

办、移交单位或举报人 

 

立案条件：（一）明确的行为人；（二）违

反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的事实；（三）依国

土资源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的；（四）属本部门管辖和职责范围内处理

的。 

 
勘验、检查、询问、鉴定、证据

收集、制作《案件调查报告》等 

 

决定处罚 

认定违法行为构成罪犯的，必须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提出书面建议并附调查报告和

证据，在作出处罚或处理决定后

10日内，移送有权处理机关 

 

处罚告知 申请听证 
放弃陈述、申辩、

听证的权利 

 

处罚前，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的权利，符合条件的，告知听证

的权利 

 

书面告知当事人听
证的经办机构、时

间、地点 

当事人进行 

陈述、申辩 

举行听证会 

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申辩，并进行复核，成立的，

应采纳 

 

拟对处罚决定原则性修
改的，再次集体会审 

召开听证 7 个工作日前 

当事人进行申辩、质证，听证应

当制作笔录 

 

作出《处罚决定书》 

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

定，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

以适当延期 

 

3 个工 

作日内 

当事人可以在 60 日内提起行政

复议申请，3个月内提起行政诉

讼（不服拆除决定 15日内提起） 

 

送   达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申请强制执行 

结   案 

向上级国土部门报备 

制作《结案报告》，立卷归档 

 

自行履行 

7 日内 

复议、诉讼期限

届满 3 个月内 



 


